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囊谦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流程图

一、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
(一)行政许可

1、清真食品许可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
法定期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
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

或在法定受理时间内

退回材料，请发起人

补正。
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15 个工作

工商户上报相关申请材料

受 理（5 日）

县民宗局相关领导审核资料，并受理

时间内完成资料受理工作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

或不属于本机关

职权的不予受

理，告知申请人

向有关部门申

请。人向有关部

门申请。

1、宗教团体申请和筹备组

建方案；2、设立申请表，

并提供信教公民情况、拟

主持的教职人员及其他人

员情况、筹备组成员情况；

3、资份证复印件 4 相关货

源清真证明材料

（6）聘任清真

金证明；4、拟设立地
和设立场所可行性说明；
5、其他有关材料；6、乡
镇党委、区宗教部门审核
意见。

决 定（20 日）

主管宗教业务工作秘书征求有关领导意见，

提出初步意见，经领导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后，作

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，并说明理

由。（3日）
作出许可决定，批复

乡镇党委、县相关民宗单
位。（3日）

办 结

申请资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

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

申请材料的，进行受理。关的要求提交全

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进行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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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宗教活动场所以外使用宗教活动场所文物的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期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确需在该宗教活动场外使用宗教活动

文物的个人或组织上报申请材料

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上报相关申请材料

受 理（5 日）

收到申请人资料当场或者在规定时间

内完成资料受理工作。受 理（2 日）

收到申请人资料当场或者在规定

时间内完成资料受理工作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

或不属于本机关

职权的不予受

理，告知申请人

向有关部门申

请。不属于许可

范畴或不属于本

机关职权的不予

受理，告知申请

人向有关部门申

请。

1、申请书；
2、民管会集体研究使

用的书面材料；

3文物等级相关证明（1）

清真食品监制申请表；

（2）业主身份证明

（3）营业执照

（4）从业人员登记表及身

份证复印件

（5）相关货源清真证明材

料

决 定（20 日）

经研究后，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决 定（2

日）

经相关人员查看资料和实地查看后，作出是

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，并
说明理由。（3日）

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，并
说明理由。（1日）

作出许可决定，批复。（3
日）

作出许可决定。（1日）

办 结

申请资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

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

申请材料的，进行受理。申请资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

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进行

受理。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

场或在法定受理时

间内退回材料，请补

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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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民更改民族成份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4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20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4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20 个工作日

申请

申请者向县民族宗教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《民族成份变更审批表》等相关材料，经所

在乡镇审核后，送至县民族宗教局。

受理

收到申请者申请材料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能当场更正的，

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

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

法定形式的，予以退回

并要求补正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并说

明理由。

转报州民宗局

州民族宗教事务局每半年研究一

次，符合规定的与州公安局联合下

发批复。

不符合规定的告知本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公民持批复到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更改手续。



4

4、传统法会 5000 人以下的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事项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4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20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4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20 个工作日

申请

寺院民管会提出申请，并附保证书到乡党委，乡党委同意后，报民宗局

受理

县民宗局收到申请者申请材料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能当场

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

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

法定形式的，予以退回

并要求补正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并说

明理由。

审核确认

民族宗教事务局按照相关规定与公

安局联合下发批复。

不符合规定的告知申请部门，并说明理

由。

公民持批复到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更改手续。备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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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设立诵经点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事项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5个工作日

申请
寺民管会按各自实际情况提交申请及保证书

初审

寺院所在乡镇党委或政府签署意见，拟同意

的报县民宗局

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

受理，并及时告知理

由

符合条件的，给予批准

受理

县民宗局受理，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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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为宗教教职人员的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5个工作日

申请
寺民管会按各自教义教规认定并提交书面申

请

初审

寺院所在乡镇党委或政府签署意见，拟同意

的报县民宗局

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

受理，并及时告知理

由

符合条件的，给予批准

受理

县民宗局受理，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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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行政处罚

1、行政处罚通用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处罚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 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发现违法情形

进行调查

收集、保护证据

宗教事务管理行政部门

作出处罚决定

罚款 没收非

法所得

责令改正、

责令停止活

动、责令停

止违法行为

取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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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行政强制

1、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，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仍然进行

宗教活动的，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强制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 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收集信息

现场检查

调查取证现场检查报告

未发现异常 发现异常

现场处置意见

检查报告

结案、存档

进入处理程序

总结评估

制订强制计划

限期整改

到期核查

登记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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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行政监督

1、对境内外国人违法进行宗教活动的监管检查通用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监督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 监督电话： 0976-8822988

收集信息

现场检查

调查取证现场检查报告

未发现异常 发现异常

现场处置意见

检查报告

结案、存档

进入处理程序

总结评估

制订监督计划

限期整改

到期核查

登记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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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检查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 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收集信息

现场检查

调查取证现场检查报告

未发现异常 发现异常

现场处置意见

检查报告

结案、存档

进入处理程序

总结评估

制订检查计划

限期整改

到期核查

登记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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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行政确认

1、宗教教职人员任职、离职备案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确认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 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 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受 理
经宗教团体按各自教义教规认定并提交书面

备案报告

审 查

审查有关资料合法性、真实性（30 个工作日）

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

备案，并及时告知理

由

符合条件的，给予确
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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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权力事项

1.已经携带入境或通过其他手段运入境内的超出个人自用合理数

量，且不属于宗教文化学术交流的宗教印刷品、宗教音像制品和

其他宗教用品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事项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申请人（宗教团体）

申请

县民宗局受理，申请材料

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

填写《宗教活动

场所筹备设立申

请表》，并提交下

列材料：1、拟设

立地信教公民的

有关情况说明；

2、拟主持宗教活

动的宗教教职人

员或者符合本宗

教规定的其他人

员的基本情况及

户籍、居民身份

证明；3、拟成立

的筹备组织成员

的基本情况、户

籍和居民身份证

明（属宗教教职

人员的，还应提

供 教 职 身 份 证

明）；4、必要的

资金证明；5、拟

设立地点和拟设

立场所的可行性

说明；6、需要出

具的其他有关资

料。

材 料 不 齐

全 的 当 场

或5个工作

日 内 退 回

申 请 人 补

正，并一次

性告知

不同意的，向申请人说明理由，

并告知申请人复议、诉讼权

民宗局审核

（30 个工作日）

属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动场所的，部委会

研究后，对拟同意的报县人民政府审

核，签署意见后报州民宗局审批（30

个工作日）

不 属 于

许 可 范

畴的，不

予受理

属宗教活动动场所的，

经征求拟设立地乡镇人

民政府意见，对拟同意

的经县人民政府审核后

报州民宗局，审核后报

省民宗委审批。（30 个工

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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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境内外国人在临时地点集体进行宗教活动的管理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事项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申请人（宗教团体）临

时地点集体进行宗教活

动申请

县民宗局受理，申请材料

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

填写《宗教活动

场所筹备设立申

请表》，并提交下

列材料：1、拟设

立地信教公民的

有关情况说明；

2、拟主持宗教活

动的宗教教职人

员或者符合本宗

教规定的其他人

员的基本情况及

户籍、居民身份

证明；3、拟成立

的筹备组织成员

的基本情况、户

籍和居民身份证

明（属宗教教职

人员的，还应提

供 教 职 身 份 证

明）；4、必要的

资金证明；5、拟

设立地点和拟设

立场所的可行性

说明；6、需要出

具的其他有关资

料。

材 料 不 齐

全 的 当 场

或5个工作

日 内 退 回

申 请 人 补

正，并一次

性告知

不同意的，向申请人说明理由，

并告知申请人复议、诉讼权

民宗局审核

（30 个工作日）

属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动场所的，部委会

研究后，对拟同意的报县人民政府审

核，签署意见后报州民宗局审批（30

个工作日）

不 属 于

许 可 范

畴的，不

予受理

属宗教活动动场所的，

经征求拟设立地乡镇人

民政府意见，对拟同意

的经县人民政府审核后

报州民宗局，审核后报

省民宗委审批。（30 个工

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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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审批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事项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申请人（宗教团体）

申请

县民宗局受理，申请材料

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

填写《宗教活动

场所筹备设立申

请表》，并提交下

列材料：1、拟设

立地信教公民的

有关情况说明；

2、拟主持宗教活

动的宗教教职人

员或者符合本宗

教规定的其他人

员的基本情况及

户籍、居民身份

证明；3、拟成立

的筹备组织成员

的基本情况、户

籍和居民身份证

明（属宗教教职

人员的，还应提

供 教 职 身 份 证

明）；4、必要的

资金证明；5、拟

设立地点和拟设

立场所的可行性

说明；6、需要出

具的其他有关资

料。

材 料 不 齐

全 的 当 场

或5个工作

日 内 退 回

申 请 人 补

正，并一次

性告知

不同意的，向申请人说明理由，

并告知申请人复议、诉讼权

民宗局审核

（30 个工作日）

属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动场所的，部委会

研究后，对拟同意的报县人民政府审

核，签署意见后报县民宗局审批（30

个工作日）

不 属 于

许 可 范

畴的，不

予受理

属宗教活动动场所的，

经征求拟设立地乡镇人

民政府意见，对拟同意

的经县人民政府审核后

报州民宗局，审核后报

省民宗委审批。（30 个工

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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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穆斯林办理朝觐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事项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朝觐人员持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到县民宗局报名排
序或进入青海省朝觐报名网（www.qhscjw.com）进行网上报

名排序。

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办理，并及

时告知理由

审 查

经县民宗局按照朝觐人员条件进行资格认定

符合条件的，填写《朝觐报名序

列表》

县民宗局负责对朝觐人员进行政审、体

检、出国前培训

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州民宗局审
核、省民宗委进行审批。



16

5、跨区域或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宗教活动的

审核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事项 办理地点：囊谦县民宗局
承办部门：囊谦县民宗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988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监督电话： 0976-8822988

法定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申请

申请者向县民族宗教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《民族成份变更审批表》等相关材料，经所

在乡镇审核后，送至县民族宗教局。

受理

收到申请者申请材料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能当场更正的，

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

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

法定形式的，予以退回

并要求补正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
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

的，不予受理，并说

明理由。

转报州民宗局

州民族宗教事务局每半年研究一

次，符合规定的与县公安局联合下

发批复。

不符合规定的告知本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公民持批复到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更改手续。


